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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

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

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广州港 601228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马楚江 林镜秋 

电话 020-83052510 020-83052510 

办公地址 广州市越秀区沿江东路406号 广州市越秀区沿江东路406号 

电子信箱 gzgdb@gzport.com gzgdb@gzport.com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 31,550,758,769.08 28,844,876,298.57 9.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13,439,674,082.68 13,250,717,739.45 1.43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820,156,541.47 595,748,733.88 37.67 

营业收入 5,344,885,038.55 5,030,922,791.76 6.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519,633,443.10 520,443,794.57 -0.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494,616,611.58 426,332,479.87 16.02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3.96 4.08 减少0.12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8 0.08 0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08 0.08 0 

 

 

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96,293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

质 

持股比

例(%) 

持股 

数量 

持有有

限售条

件的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

数量 

广州港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

人 

75.72 4,689,599,114 0 无   

上海中海码头发展有限公

司 

国有法

人 

3.98 246,582,088 0 质押 65,000,000 

中国远洋运输有限公司 国有法

人 

3.94 244,105,940 0 无   

国投交通控股有限公

司        

国有法

人 

2.39 148,092,603 0 无   

广州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国有法

人 

1.61 100,000,000 0 无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中证 500交易型开放

式指数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0.17 10,536,860 0 无   

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

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

户  

其他 0.15 9,550,500 0 无   

张超 境内自

然人 

0.10 6,202,200 0 无   

胡立新 境内自

然人 

0.10 6,044,900 0 无   

中国中金财富证券有限公

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

账户 

其他 0.09 5,633,350 0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上述股东中，上海中海码头发展有限公司与中国远洋

运输有限公司同属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控股子公

司。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

量的说明 

无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债券名称 简称 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 利率（%） 

广 州 港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公 开 发

行 2019 年

公 司 债 券

（第一期） 

19 粤港 01 155414 2019 年 5

月 15 日 

2022 年 5

月 16 日 

1,200,000,000.00 3.78 

反映发行人偿债能力的指标： 

√适用 □不适用  

主要指标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资产负债率 48.28   44.54   

 本报告期（1-6月） 上年同期 

EBITDA利息保障倍数 9.68   11.82   

 

关于逾期债项的说明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年初以来，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对产业链、物流链造成严重影响。公司继续牢牢把握“一

带一路”、粤港澳大湾区和交通强国建设机遇，同时强化责任担当，贯彻落实上级关于统筹推进疫

情防控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工作要求、扎实做好“六稳”“六保”各项工作。公司坚持疫情防控和生产

经营“两手抓”，抢抓二季度以来国内经济恢复性增长的良好态势，着力抓好生产经营各项工作，

全力推动区域经济“内循环”健康发展。疫情发生以来，公司生产保持 24 小时不间断运转，各码

头作业公司生产井然有序；公司发挥多式联运和交通枢纽优势，加大 WGO 业务拓展力度；加强

港口生产组织，保障粮食能源安全稳定；全力保障推进公司在建重点项目建设；扎实推动平安绿

色智慧港口建设。港口生产经营和疫情防控局面保持总体稳定。 



（一）港口生产稳中有进 

2020 年上半年，公司完成货物吞吐量 2.46 亿吨，同比增长 0.3%；其中，外贸货物吞吐量 5895

万吨，同比增长 3.2%；完成集装箱吞吐量 990 万标箱，同比减少 0.5%。港口生产形势总体平稳。 

（二）疫情防控扎实有效 

疫情发生以来，公司快速响应，迅速成立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制定疫情防控工作方案，

明确各级防控主体责任，建立“横到边、纵到底”的全员防控责任体系。科学研判防疫形势，根据

疫情防控等级细化防控措施，做到科学精准防控。严格执行疫情防控日报告、零报告制度。疫情

发生以来，公司疫情防控局面稳定，港口生产作业未间断，未出现确诊和疑似病例。 

（三）枢纽功能显著提升 

1.航线数量持续增长，物流网络进一步完善 

报告期内，公司净增外贸航线 7 条，多家内贸船公司增加运力，集装箱枢纽港功能进一步强

化。同时，公司发挥无水港、办事处、“穿梭巴士”与作业公司的协同效应，积极拓展多式联运、

“散改集”、WGO 业务，物流服务网络逐步完善。 

2.营商环境不断优化 

公司落实营商环境优化工作举措，推行提货单无纸化试点，推动江海联运组合港通关新模式，

联合口岸单位进一步提高进口水果、纸浆等货类通关效率，口岸环境持续优化。 

（四）港口建设加快推进 

报告期内，公司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24.3 亿元。茂名广港码头项目已通过竣工验收。南沙四期

基本完成陆域形成施工，正抓紧推进码头主体结构施工和自动化装卸系统建造。南粮筒仓二期工

程完成主体结构施工；扩建工程水工结构于 5 月正式开工。南沙国际物流中心南区项目主体结构

6 月封顶；北区项目已进入天面结构施工。南沙三期半自动化堆场项目已开工建设；新沙二期、

近洋码头工程等项目正有序推进。 

（五）合资合作积极有为 

报告期内，公司积极推进区域港口资源优化，完成投资控股云浮港项目，加快云浮国际物流

港和佛山高荷码头项目建设，积极推进省内港口合资合作项目洽谈，积极推动港区内水泥仓等专

用仓合作项目实施。通过深化合资合作，充分利用各合作方资源，完善港口功能，提升服务质量。  

（六）信息化建设全面提速 

公司全面实施智慧港口顶层设计起步方案项目建设，加快推动智慧港口“一个中心、六个平台”

建设，关港通平台推广至广州海关，主干网络升级、私有云平台、人力资源与财务系统升级、OA

系统升级、集装箱物流平台二期等项目正抓紧实施。加强港口数据互联互通，进一步推广无纸化

办单及电子支付应用，南沙港区集装箱出口设备交接单无纸化覆盖率 100%，应用区块链技术实现

集装箱进口提货单无纸化。统筹推进茂名广港、云浮国际物流港、南沙国际物流中心等项目信息

化建设。自主研发智慧拖轮系统、网上营业厅车提预约系统、物流公司驳船管理系统等项目，信

息化自主开发能力持续提升。 

 

3.2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2017 年修订）（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 

财政部于 2017 年度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修订后的准则规定，首次执行该准

则应当根据累积影响数调整当年年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对可比期间信息不

予调整。 

本公司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根据准则的规定，本公司仅对在首次执行日尚未完

成的合同的累积影响数调整 2020 年年初留存收益以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比较财务报表

不做调整。执行该准则的主要影响如下：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会计政策变更 

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受影响的 

报表项目 

2020 年 1 月 1 日 

合并 母公司 

年初报表应收账款部分金额重

分类至合同资产，预收账款余

额重分类至合同负债。 

董事会审批 

应收账款 -88,329,245.55  

合同资产 88,329,245.55  

预收账款 -725,591,140.87 -157,093,494.95 

合同负债 725,591,140.87 157,093,494.95 

 

与原收入准则相比，执行新收入准则对 2020 年 1-6 月财务报表相关项目的影响如下（增加/（减

少））：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受影响的资产负债表项目 
2020 年 6 月 30 日 

合并 母公司 

合同资产 76,797,587.09  

应收账款 -76,797,587.09  

合同负债 975,656,229.56 206,221,272.38 

预收款项 -975,656,229.56 -206,221,272.38 

 

 

3.3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